
景順全球科技基金
景順全球康健基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景順字第 號

修訂公告 

景順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號 樓客服專線： 網址：

主旨：本公司所經理之景順全球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全球科技基金 暨景順全球康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全球康健基金 擬透過深港通投資大陸股票市場修正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乙案，業經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公會 核准在案，謹此公告。

說明：

一、 依據公會 年 月 日中信顧字第 號函辦理。

二、 依據全球科技基金信託契約第三十五條暨全球康健基金信託契約第三十四條，本次修訂事項公告日之翌日起

生效。

三、 全球科技基金暨全球康健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告如下：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五、投資

風險之揭

露 

(十二) 透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中國大陸

A 股之風險 

1. 交易機制之不確定性風險：  

滬港通/深港通是上交所/深交所與聯交所共

同推出的新制度，在滬股通/深股通交易下買

賣滬股通/深股通證券受限於所有適用規定。

有關規例未經長期考驗，故所適用之規定可

能異動，任何異動均可能對買賣滬股通/深股

通證券造成正負面影響。 

 

2. 額度限制之風險：  

香港及中國政府因應市場狀況及跨境資金流

量、市場穩定性等因素綜合考量，限定滬港

通/深港通交易之每日額度；北向交易之滬股

通/深股通(即香港及海外投資者買賣大陸 A

股)及南向交易的港股通(即大陸地區投資者

買賣港股 )分別受制於不同的每日額度限

制，增加滬港通/深港通交易之不確定性。額

度限制恐影響投資滬股/深股的最佳時點及價

格。 

 

3. 暫停交易之風險： 

當滬港通/深港通之股票交易量到達每日額度

限制，且監管單位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基

金投資有暫時無法以滬股通/深股通買入合資

格股票之風險。香港聯交所與上交所/深交所

均保留可暫停滬港通/深港通交易之權利，交

易暫停可就滬港通/深港通個別股票或相關市

場的全部股票執行。故若遇交易暫停之執行

時，可能發生無法及時進行或完成滬港通/深

港通交易買賣之風險。 

 

4. 可交易日期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深港通證券於以下所列時段開放買

賣： 

A. 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及 

(十二) 透過「滬港通」投資中國大陸 A 股

之風險 

 

1. 交易機制之不確定性風險：  

滬港通是上交所與聯交所共同推出的新制

度，在滬股通交易下買賣滬股通證券受限

於所有適用規定。有關規例未經長期考

驗，故所適用之規定可能異動，任何異動

均可能對買賣滬股通證券造成正負面影

響。 

 

 

2. 額度限制之風險：  

香港及中國政府因應市場狀況及跨境資金

流量、市場穩定性等因素綜合考量，限定

滬港通交易之每日額度；北向交易之滬股

通(即香港及海外投資者買賣大陸 A 股)及

南向交易的港股通(即大陸地區投資者買

賣港股 )分別受制於不同的每日額度限

制，增加滬港通交易之不確定性。額度限

制恐影響投資滬股的最佳時點及價格。 

 

 

3. 暫停交易之風險： 

當滬港通之股票交易量到達每日額度限

制，且監管單位未再開放額度上限時，基

金投資有暫時無法以滬股通買入合資格股

票之風險。香港聯交所與上海上交所均保

留可暫停滬港通交易之權利，交易暫停可

就滬港通個別股票或相關市場的全部股票

執行。故若遇交易暫停之執行時，可能發

生無法及時進行或完成滬港通交易買賣之

風險。 

 

 

4. 可交易日期差異之風險：  

依 105 年

11 月 30

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50048718

號函增訂

遵循深港

通投資大

陸地區之

相 關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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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B. 兩地銀行於相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服

務。 

如任何相關交易所並無開放交易或如銀行並

無開放進行款項交收，本基金將不能進行任

何滬股通/深股通交易。 

 

5. 可投資標的之異動： 

聯交所將依據以下滬股通/深股通規則之既定

準則納入及剔除證券。若某滬股通股票因該

滬股 A.不再屬於相關指數成份股；及／或

B.被實施風險警示；及／或 C.相應的 H 股不

再於聯交所掛牌買賣 (視乎何者適用);或某深

股通因該深股 A.不再屬於相關指數成份股；

及／或 B. 在納入後定期檢討中，被認定市

值少於人民幣 60 億元；及／或 C. 被實施風

險警示；及／或 D. 相應的 H 股不再於聯交

所掛牌買賣(視乎何者適用)；屆時本基金戶

僅可出售該滬股通/深股通證券，而不得再行

買入有關證券。 

 

6. 強制賣出之風險：  

依中國證監會規定，所有境外投資者於一家

上市公司 A 股的持有比例總和不得超過該公

司股份總數之 30%，因此若境外持股某中國

大陸市場上市公司之比例合計超過 30%而多

出之數來自滬港通及深港通，香港交易所將

識別有關交易之參與者，因此可能發生被強

制要求出售股票之風險。滬港通/深港通的結

算週期，券的交割日為 T，款的交割日為

T+1，證券的交付和付款不同步，須承受有

關經紀商違反其責任的風險。 

 

7. 交易對手之風險： 

基金需委託證券商執行滬港通/深港通股票交

易，交易過程並涉及中港兩地證券交易所及

其相關機構(中港兩地結算機構)，如有任一

交易對手發生違約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情

事時，均會使基金承擔相關的交易風險；經

理公司就交易對手已訂有相關遴選標準，將

擇優選擇交易對手，保障基金受益人權益。 

 

8. 賠償或保護涵蓋程度： 

基金透過滬港通/深港通進行投資，既不屬於

香港交易所上市之產品；其券商也不屬於中

國大陸之證券商，因此不受香港和中國大陸

滬港通證券於以下所列時段開放買賣： 

A. 兩地市場均開放交易；及 

B. 兩地銀行於相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服

務。 

如任何相關交易所並無開放交易或如銀行

並無開放進行款項交收，本基金將不能進

行任何滬股通交易。 

 

5. 可投資標的之異動： 

聯交所將依據以下滬股通規則之既定準則

納入及剔除證券。若 A. 某滬股通證券之

後不再構成相關指數成份股；B. 某滬股通

證券之後被納入風險警示板；及／或 C. 

某滬股通證券的相關 H 股之後不再於聯交

所買賣，屆時本基金戶僅可出售該滬股通

證券，而不得再行買入有關證券。 

 

 

 

 

6. 強制賣出之風險：  

依中國證監會規定，所有境外投資者於一

家上市公司 A 股的持有比例總和不得超過

該公司股份總數之 30%，因此若境外持股

某中國大陸市場上市公司之比例合計超過

30%而多出之數來自滬港通，香港交易所

將識別有關交易之參與者，因此可能發生

被強制要求出售股票之風險。滬港通的結

算週期，券的交割日為 T，款的交割日為

T+1，證券的交付和付款不同步，須承受

有關經紀商違反其責任的風險。 

 

7. 交易對手之風險： 

基金需委託證券商執行滬港通股交易，交

易過程並涉及中港兩地證券交易所及其相

關機構(中港兩地結算機構)，如有任一交

易對手發生違約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情

事時，均會使基金承擔相關的交易風險；

經理公司就交易對手已訂有相關遴選標

準，將擇優選擇交易對手，保障基金受益

人權益。 

 

8. 賠償或保護涵蓋程度： 

基金透過滬通進行投資，既不屬於香港交

易所上市之產品；其券商也不屬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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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投資者賠償金保障，透過此管道投資中國大

陸 A 股，一旦交易對手違反其責任時，可能

對基金權益不利。 

 

9. 複雜交易之營運與操作風險：  

滬港通/深港通需要交易所及市場參與者發展

新資訊科技系統而可能令其承受營運風險。

若相關系統未能安全穩定運作，可能會中斷

兩地市場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 

 

10. 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任何跨境交易均涉及兩地之法律行為。中國

及香港兩地證監會已積極加強跨境監管以及

執法合作。中國及香港兩地證監會將各自採

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雙方為保障投資者

利益之目的，兩地證監會就滬港通/深港通仍

持續協商執法合作具體措施。  

 

陸之證券商，因此不受香港和中國大陸投

資者賠償金保障，透過此管道投資中國大

陸 A 股，一旦交易對手違反其責任時，可

能對基金權益不利。 

 

 

9. 複雜交易之營運與操作風險：  

滬港通需要交易所及市場參與者發展新資

訊科技系統而可能令其承受營運風險。若

相關系統未能安全穩定運作，可能會中斷

兩地市場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 

 

10. 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任何跨境交易均涉及兩地之法律行為。中

國及香港兩地證監會已積極加強跨境監管

以及執法合作。中國及香港兩地證監會將

各自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雙方為保

障投資者利益之目的，兩地證監會就滬港

通仍持續協商執法合作具體措施。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

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

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

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

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得投資於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投資人亦須留意中

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http://www.invesco.com.tw/

